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78號

原      告  黃筑筠  

            黃琮聖  

兼第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黃柏維  

兼第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及上 二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淵華  

原      告  謝欣弘  

            謝靖儀  

            謝鈺霈  

            范玫香  

            曾文陽  

            曾根發  

            蘇水仙  

            葉時孟  

            鄧恩昕  

            鄧恩朔  

上二人共同

法定代理人  鄧宇超  

            凌湘鈴  

兼上十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文渝  

原      告  宋狄豪  

            黃敬英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淵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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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顏翎安  

            顏愷靚  

            許宗鎰  

            許陳素綢

            許蕙蘭  

            許琇婷  

兼上 六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琇琁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代 理 人  劉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4 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取得訴訟能

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

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本件原告卯○○、宇○○分別為民國96年1月、00年0月生，

有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查（見不公開卷），其等於

起訴時尚為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即其父母代理為訴訟

行為。嗣原告卯○○、宇○○於本件訴訟繫屬中成年，法定

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依上開規定，原告卯○○、宇○○於

114年2月2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46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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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寅○○、卯○○、辰○○、乙○○、午

○○、戌○○、天○○、亥○○、丙○○、甲○○、丁○

○、申○○、酉○○、未○○、巳○○、己○○、地○○、

宇○○、戊○○、辛○○○、壬○○、庚○○、癸○○、子

○○、丑○○、宙○○（下合稱原告等26人）原訂於112年8

月3日至同年8月8日參加歌詩達莎倫娜號郵輪旅遊行程（下

稱系爭行程），並以其等本人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旅行

綜合險」（保單號碼：050423CT2WB15488、050423CT2WB150

68，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保險期間自112年8月2日23時59

分起至112年8月8日23時59分止，承保範圍包含「個人海外

旅行不便保險：班機延誤保險」（下稱系爭延誤險）、「個

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旅程更改保險」（下稱系爭旅程更改

保險，以上2保險合稱系爭不便險），其中就系爭旅程更改

保險，原告寅○○、乙○○、戌○○、甲○○、巳○○、子

○○、宙○○（下稱原告寅○○等7人）、癸○○之保險金

額為新臺幣（下未註明幣別者，均同）10萬元；原告卯○

○、午○○、天○○、亥○○、丙○○、未○○、丁○○、

己○○、地○○、宇○○、戊○○、辛○○○、壬○○、庚

○○、丑○○（下稱原告卯○○等15人）之保險金額為6萬

元；原告辰○○、申○○、酉○○就系爭旅程更改保險（下

稱原告辰○○等3人）保險金額為5萬元，並經被告之保險業

務員表明郵輪有在系爭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且一旦行程取

消即可獲上開保險金額之理賠。嗣於系爭行程即將出發之

際，因卡努颱風影響，致郵輪公司先於112年8月2日通知翌

日停航，隨後於112年8月4日公告縮短航行期間並修改原訂

之航線內容，並延誤至112年8月5日始可登船，更於行程期

間臨時取消停靠石垣島港口，改為僅進行海上巡航，致原告

等26人僅得停留於郵輪而產生額外消費，已符合系爭不便險

之賠付條件。詎原告等26人檢具理賠文件向被告申請給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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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金，竟遭被告拒絕支付。為此，原告等26人爰依系爭不便

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21條、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保

險金（其中原告癸○○部分僅於保險金額5萬元範圍內為請

求）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寅○○等7人各10萬

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卯○○等15人各6

萬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辰○○等3人及

原告癸○○各5萬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系爭不便險係為填補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

間遭受延誤及行程更改之損失，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

條規範之定義，可知原告等26人於112年8月5日完成出境手

續登船前，尚非海外旅行期間，且系爭延誤險亦僅適用於飛

機之延誤，並不包含郵輪，均不符合保險理賠之條件。又系

爭行程雖因受颱風影響，致原告等26人無法於原訂時間靠岸

登船，復於登船後方取消停靠石垣島之計畫，惟原告等26人

係以原價格40％之優惠參與系爭行程，並因取消停靠石垣島

港口行程時，取得郵輪公司提供美金50元之消費抵扣金，且

全程未離開郵輪持續使用系爭行程原有之服務，無增加任何

交通、住宿費用之支出，則其等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4

條規定，請求被告理賠增加之交通、住宿費用，亦無理由；

況系爭不便險之旅程更改保險部分並非定額給付，原告等26

人請求之金額皆為該保險理賠金額上限，自仍須由其等證明

有實際損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等26人有以其等本人為被保險人，向被告

投保系爭不便險，並參與變更航線後之系爭行程等情，有歌

詩達莎倫娜號郵輪通知、旅行綜合險保險單暨後附保單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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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至49、131至213頁）。惟原告等26

人主張其等符合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所定之班機延誤、旅程

更改情形，被告應給付保險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

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為：原告等26人依系爭不便險

保單條款第3條、第21條、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

金，有無理由？茲分論如下：　

　㈠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2款、第3款、第5款規定：

「（用詞定義）本保險契約之用詞定義如下：�公共交通工

具：係指領有營業執照及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路）

線，具有固定場站、固定班次（含事先公告之加開班次），

以大眾運輸為目的，提供不特定旅客運送服務之水上、路上

或空中交通工具；�海外旅行期間：係指於本保險契約所載

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實際進行海外旅程之期間，自被保險

人完成出境手續離開中華民國出境證照查驗櫃台之時起，至

下列較先屆至者之時止：㈠被保險人完成入境手續通過中華

民國入境證照查驗櫃台之時㈡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期間屆滿

之時；�定期航班：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路）

線，具有固定場站、固定班次（含事先公告之加開班次），

提供不特定旅客運送服務之班機」。

　㈡又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三章「班機延誤保險（定額型）」

第21條規定：「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內，以乘客

身分所搭乘之定期航班較預定出發時間延誤4小時以上者，

本公司（即被告）依本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保險

金；對於班機延誤之理賠金額，每滿4小時本公司依保險單

首頁所載之『班機延誤保險金額』定額給付『班機延誤保險

金』，但每次事故最高給付金額以保險單首頁所載保險金額

為限，保險期間內以給付二次事故為限；班機延誤期間之計

算，自預定搭乘班機之預定出發之時起，至實際出發之時或

第一班替代班機出發之時止。但被保險人因不可抗力因素致

無法搭乘第一班替代班機或替代轉接班機者，則班機延誤期

間計算至次一班替代班機出發之時止。因前班班機延誤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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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過轉接班機之延誤與前班班機延誤視為同一延誤事故；第

一項之定期航班因故取消而未安排替代班機，且被保險人於

保險期間內自行安排替代班機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

定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四章

「旅程更改保險」第2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於

海外旅行期間內，因下列事故致被保險人必須更改其預定旅

程因而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本公司（即被告）依本保

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預定搭乘之公共交

通工具業者之受僱人罷工、或預定前往之地點發生戰爭、暴

動、民眾騷擾、天災；前項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以被

保險人原預定之交通及住宿同等級之費用為限，惟應扣除可

由旅館業者、交通工具業者、旅行社或其他提供旅行、住宿

業者處獲得之退款或非貨幣形式償還之等值金額」。

　㈢再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

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

原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另按解釋契約，固須

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

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

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873號判決意

旨參照）。是保險契約雖有其特殊性，但仍屬契約之一種，

應適用一般契約解釋原則，依前說明，於契約文字明確時，

即應適用文義解釋；僅於契約文義不明，於窮盡各種解釋方

法後仍有疑義時，始得依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為有利於

被保險人之解釋。

　㈣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是以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

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

原告等26人主張被告應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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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被告所爭執，即應由原告等26人就其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

責任。

　㈤經查：　

　⒈原告等26人請求系爭行程延誤之保險金部分：

　⑴系爭行程原訂112年8月3日至8日從基隆港出發，預計停靠長

崎、釜山等地，嗣因受卡努颱風影響，郵輪公司於112年8月

2日通知翌日停航後，於112年8月4日公告乘客可選擇退費，

或以優惠價格改依調整後航線繼續參加至112年8月5日至8日

之行程，修改後之行程係延至112年8月5日登船等情，有歌

詩達莎倫娜號郵輪通知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3至47頁），

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固堪認定。惟觀諸系爭不便險保單關於

系爭延誤保險之名稱已明載為「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

『班機』延誤保險」（見本院卷第131、171頁），且系爭不

便險保單條款第21條亦係以乘客搭乘「定期航班」、「班

機」為其適用要件，佐參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5款之

定義規定，「定期航班」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線，

具有固定場站、固定班次，提供不特定旅客運送服務之「班

機」，則被告辯稱系爭延誤險之承保範圍僅限班機之延誤，

不包含遊輪等語，即非全然無據。原告等26人雖主張應為有

利被保險人之契約解釋，認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1條所謂

定期航班包含郵輪云云，然班機與郵輪顯為不同之交通工

具，前開契約文字均已指明針對為班機延誤之情形，並無不

明確之處，依前說明，尚無保險法第54條第2項適用之餘

地，即無從逕予擴張解釋該規定適用於郵輪，是原告等26人

前開主張，要難認有據。

　⑵至被告雖稱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1條係於「海外旅行期

間」所產生之班機遲延始有適用，惟該條第1項係規定「被

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內……」，通觀該條其他文字

亦未見限於海外旅行期間之班機延誤，被告此部分容有誤

會，附此敘明。

　⒉原告等26人請求系爭行程更改之保險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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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觀諸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4條第1項規定，其承保範圍係

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內，因保險事故致其必須更改

其預定旅程因而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而依系爭不便險

保單條款第3條第3款規定，所謂「海外旅行期間」係指於保

險契約所載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實際進行海外旅程之期

間，即自被保險人完成出境手續離開中華民國出境證照查驗

櫃台之時起，至被保險人完成我國入境手續或保險期間屆滿

之時止（以先屆期者為準）。查，系爭行程經郵輪公司於11

2年8月2日通知翌日停航，並於112年8月4日公告乘客可選擇

全額退費或以優惠價參與修改行程等情，業如前述，此時原

告等26人既尚未辦理出境程序離開我國，即非「海外旅行期

間」，自不符前開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之規定，原告等26人

之此部分請求，顯無理由。

　⑵又查，原告等26人選擇參加修正航線之行程，包含於112年8

月5日自基隆港出發海上巡遊，於112年8月7日登陸日本石垣

島約11小時後，於112年8月8日由基隆港回國，此有歌詩達

莎倫娜號郵輪通知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3至47頁）。嗣其

等於112年8月5日登船出境我國後，郵輪公司復因颱風影響

港口之正常營運，於同年8月6日通知取消停靠石垣島，改為

海上巡遊，並提供每人50美元之郵輪上消費抵用金乙節，亦

有該公司之通知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9頁）。則於原告等

26人之海外旅行期間確有上開未能登陸石垣島之旅程變更情

事。然系爭旅程更改保險名為「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旅

程更改保險」，並無任何定額保險之標記，其保單之承保範

圍及保險金額係記載為「保期內最高60,000元」、「保期內

最高100,000元」（見本院卷第131、171頁），參諸系爭不

便險保單條款第24條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得請求所增加之

交通或住宿費用，以其原預定之交通及住宿同等級之費用為

限，且應扣除自交通工具業者處所獲得之退款或其他形式償

還之等值金額；再依第26條規定，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亦

須檢附費用單據之正本，可見系爭旅程更改保險並非定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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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而須由被保險人提出單據說明其於海外旅行期間有因旅

程變更所致額外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並以60,000元或10

0,000元為理賠上限。惟前開旅行更改之海上巡遊期間既係

由郵輪公司繼續提供住宿及交通，及給予每位乘客50美元之

船上消費金，已難認原告等26人有因此增加何等交通或住宿

費用，其等亦未提出任何相關交通或住宿之單據以實其說，

實無從認定其等主張有理。

　⑶原告等26人雖主張被告之保險業務員於原告等26人投保前，

有告知原告癸○○系爭不便險之承保範圍包含遊輪，且一旦

取消旅程直接理賠60,000元等語，並舉雙方間之對話紀錄為

憑（見本院卷第449至463頁）。惟查，於系爭保險契約生效

前，被告保險業務員於112年7月29日即明確告知原告癸○○

郵輪行程不包含在系爭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內，並檢附相關

理賠部人員意見及契約條款，表明其等得於112年8月1日取

消投保申請，且敘明航班如係於出發前取消，被告亦不會理

賠，復逐一致電原告等26人說明上情，此有被告提出之對話

紀錄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77至497頁），原告等26人就此

證據之形式真正亦未爭執，堪信上情為真，足見原告等26人

於系爭保險契約生效前已知悉或可得而知前情，仍決意不取

消投保申請，尚難僅憑此節即為有利原告等26人之認定。況

縱認被告之保險業務員確有資訊傳達錯誤之情，但此仍無礙

本件情事不符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1條、第24條所訂保險

金給付條件之事實，至多僅係原告等26人得否因該業務員傳

達錯誤保險商品內容而對被告或該業務員請求損害賠償之問

題，此亦非本判決審理之範圍，併此指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21條、第2

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寅○○等7人各10萬元、原告卯

○○等15人各6萬元、原告辰○○等3人及原告癸○○各5萬

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皆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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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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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78號
原      告  黃筑筠  
            黃琮聖  
兼第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黃柏維  
兼第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及上 二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淵華  
原      告  謝欣弘  
            謝靖儀  
            謝鈺霈  
            范玫香  
            曾文陽  
            曾根發  
            蘇水仙  
            葉時孟  
            鄧恩昕  
            鄧恩朔  
上二人共同
法定代理人  鄧宇超  
            凌湘鈴  
兼上十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文渝  
原      告  宋狄豪  
            黃敬英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淵華  
原      告  顏翎安  
            顏愷靚  
            許宗鎰  
            許陳素綢
            許蕙蘭  
            許琇婷  
兼上 六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琇琁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代 理 人  劉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4 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卯○○、宇○○分別為民國96年1月、00年0月生，有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查（見不公開卷），其等於起訴時尚為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即其父母代理為訴訟行為。嗣原告卯○○、宇○○於本件訴訟繫屬中成年，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依上開規定，原告卯○○、宇○○於114年2月2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465、46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寅○○、卯○○、辰○○、乙○○、午○○、戌○○、天○○、亥○○、丙○○、甲○○、丁○○、申○○、酉○○、未○○、巳○○、己○○、地○○、宇○○、戊○○、辛○○○、壬○○、庚○○、癸○○、子○○、丑○○、宙○○（下合稱原告等26人）原訂於112年8月3日至同年8月8日參加歌詩達莎倫娜號郵輪旅遊行程（下稱系爭行程），並以其等本人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旅行綜合險」（保單號碼：050423CT2WB15488、050423CT2WB15068，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保險期間自112年8月2日23時59分起至112年8月8日23時59分止，承保範圍包含「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班機延誤保險」（下稱系爭延誤險）、「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旅程更改保險」（下稱系爭旅程更改保險，以上2保險合稱系爭不便險），其中就系爭旅程更改保險，原告寅○○、乙○○、戌○○、甲○○、巳○○、子○○、宙○○（下稱原告寅○○等7人）、癸○○之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未註明幣別者，均同）10萬元；原告卯○○、午○○、天○○、亥○○、丙○○、未○○、丁○○、己○○、地○○、宇○○、戊○○、辛○○○、壬○○、庚○○、丑○○（下稱原告卯○○等15人）之保險金額為6萬元；原告辰○○、申○○、酉○○就系爭旅程更改保險（下稱原告辰○○等3人）保險金額為5萬元，並經被告之保險業務員表明郵輪有在系爭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且一旦行程取消即可獲上開保險金額之理賠。嗣於系爭行程即將出發之際，因卡努颱風影響，致郵輪公司先於112年8月2日通知翌日停航，隨後於112年8月4日公告縮短航行期間並修改原訂之航線內容，並延誤至112年8月5日始可登船，更於行程期間臨時取消停靠石垣島港口，改為僅進行海上巡航，致原告等26人僅得停留於郵輪而產生額外消費，已符合系爭不便險之賠付條件。詎原告等26人檢具理賠文件向被告申請給付保險金，竟遭被告拒絕支付。為此，原告等26人爰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21條、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其中原告癸○○部分僅於保險金額5萬元範圍內為請求）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寅○○等7人各10萬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卯○○等15人各6萬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辰○○等3人及原告癸○○各5萬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系爭不便險係為填補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遭受延誤及行程更改之損失，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規範之定義，可知原告等26人於112年8月5日完成出境手續登船前，尚非海外旅行期間，且系爭延誤險亦僅適用於飛機之延誤，並不包含郵輪，均不符合保險理賠之條件。又系爭行程雖因受颱風影響，致原告等26人無法於原訂時間靠岸登船，復於登船後方取消停靠石垣島之計畫，惟原告等26人係以原價格40％之優惠參與系爭行程，並因取消停靠石垣島港口行程時，取得郵輪公司提供美金50元之消費抵扣金，且全程未離開郵輪持續使用系爭行程原有之服務，無增加任何交通、住宿費用之支出，則其等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理賠增加之交通、住宿費用，亦無理由；況系爭不便險之旅程更改保險部分並非定額給付，原告等26人請求之金額皆為該保險理賠金額上限，自仍須由其等證明有實際損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等26人有以其等本人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不便險，並參與變更航線後之系爭行程等情，有歌詩達莎倫娜號郵輪通知、旅行綜合險保險單暨後附保單條款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至49、131至213頁）。惟原告等26人主張其等符合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所定之班機延誤、旅程更改情形，被告應給付保險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為：原告等26人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21條、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有無理由？茲分論如下：　
　㈠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2款、第3款、第5款規定：「（用詞定義）本保險契約之用詞定義如下：公共交通工具：係指領有營業執照及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路）線，具有固定場站、固定班次（含事先公告之加開班次），以大眾運輸為目的，提供不特定旅客運送服務之水上、路上或空中交通工具；海外旅行期間：係指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實際進行海外旅程之期間，自被保險人完成出境手續離開中華民國出境證照查驗櫃台之時起，至下列較先屆至者之時止：㈠被保險人完成入境手續通過中華民國入境證照查驗櫃台之時㈡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期間屆滿之時；定期航班：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路）線，具有固定場站、固定班次（含事先公告之加開班次），提供不特定旅客運送服務之班機」。
　㈡又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三章「班機延誤保險（定額型）」第21條規定：「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內，以乘客身分所搭乘之定期航班較預定出發時間延誤4小時以上者，本公司（即被告）依本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對於班機延誤之理賠金額，每滿4小時本公司依保險單首頁所載之『班機延誤保險金額』定額給付『班機延誤保險金』，但每次事故最高給付金額以保險單首頁所載保險金額為限，保險期間內以給付二次事故為限；班機延誤期間之計算，自預定搭乘班機之預定出發之時起，至實際出發之時或第一班替代班機出發之時止。但被保險人因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搭乘第一班替代班機或替代轉接班機者，則班機延誤期間計算至次一班替代班機出發之時止。因前班班機延誤所致錯過轉接班機之延誤與前班班機延誤視為同一延誤事故；第一項之定期航班因故取消而未安排替代班機，且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自行安排替代班機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四章「旅程更改保險」第2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內，因下列事故致被保險人必須更改其預定旅程因而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本公司（即被告）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預定搭乘之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受僱人罷工、或預定前往之地點發生戰爭、暴動、民眾騷擾、天災；前項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以被保險人原預定之交通及住宿同等級之費用為限，惟應扣除可由旅館業者、交通工具業者、旅行社或其他提供旅行、住宿業者處獲得之退款或非貨幣形式償還之等值金額」。
　㈢再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另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87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保險契約雖有其特殊性，但仍屬契約之一種，應適用一般契約解釋原則，依前說明，於契約文字明確時，即應適用文義解釋；僅於契約文義不明，於窮盡各種解釋方法後仍有疑義時，始得依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
　㈣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是以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原告等26人主張被告應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
　　乃被告所爭執，即應由原告等26人就其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
　㈤經查：　
　⒈原告等26人請求系爭行程延誤之保險金部分：
　⑴系爭行程原訂112年8月3日至8日從基隆港出發，預計停靠長崎、釜山等地，嗣因受卡努颱風影響，郵輪公司於112年8月2日通知翌日停航後，於112年8月4日公告乘客可選擇退費，或以優惠價格改依調整後航線繼續參加至112年8月5日至8日之行程，修改後之行程係延至112年8月5日登船等情，有歌詩達莎倫娜號郵輪通知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3至4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固堪認定。惟觀諸系爭不便險保單關於系爭延誤保險之名稱已明載為「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班機』延誤保險」（見本院卷第131、171頁），且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1條亦係以乘客搭乘「定期航班」、「班機」為其適用要件，佐參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5款之定義規定，「定期航班」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線，具有固定場站、固定班次，提供不特定旅客運送服務之「班機」，則被告辯稱系爭延誤險之承保範圍僅限班機之延誤，不包含遊輪等語，即非全然無據。原告等26人雖主張應為有利被保險人之契約解釋，認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1條所謂定期航班包含郵輪云云，然班機與郵輪顯為不同之交通工具，前開契約文字均已指明針對為班機延誤之情形，並無不明確之處，依前說明，尚無保險法第54條第2項適用之餘地，即無從逕予擴張解釋該規定適用於郵輪，是原告等26人前開主張，要難認有據。
　⑵至被告雖稱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1條係於「海外旅行期間」所產生之班機遲延始有適用，惟該條第1項係規定「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內……」，通觀該條其他文字亦未見限於海外旅行期間之班機延誤，被告此部分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⒉原告等26人請求系爭行程更改之保險金部分：　　
　⑴觀諸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4條第1項規定，其承保範圍係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內，因保險事故致其必須更改其預定旅程因而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而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3款規定，所謂「海外旅行期間」係指於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實際進行海外旅程之期間，即自被保險人完成出境手續離開中華民國出境證照查驗櫃台之時起，至被保險人完成我國入境手續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時止（以先屆期者為準）。查，系爭行程經郵輪公司於112年8月2日通知翌日停航，並於112年8月4日公告乘客可選擇全額退費或以優惠價參與修改行程等情，業如前述，此時原告等26人既尚未辦理出境程序離開我國，即非「海外旅行期間」，自不符前開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之規定，原告等26人之此部分請求，顯無理由。
　⑵又查，原告等26人選擇參加修正航線之行程，包含於112年8月5日自基隆港出發海上巡遊，於112年8月7日登陸日本石垣島約11小時後，於112年8月8日由基隆港回國，此有歌詩達莎倫娜號郵輪通知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3至47頁）。嗣其等於112年8月5日登船出境我國後，郵輪公司復因颱風影響港口之正常營運，於同年8月6日通知取消停靠石垣島，改為海上巡遊，並提供每人50美元之郵輪上消費抵用金乙節，亦有該公司之通知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9頁）。則於原告等26人之海外旅行期間確有上開未能登陸石垣島之旅程變更情事。然系爭旅程更改保險名為「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旅程更改保險」，並無任何定額保險之標記，其保單之承保範圍及保險金額係記載為「保期內最高60,000元」、「保期內最高100,000元」（見本院卷第131、171頁），參諸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4條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得請求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以其原預定之交通及住宿同等級之費用為限，且應扣除自交通工具業者處所獲得之退款或其他形式償還之等值金額；再依第26條規定，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亦須檢附費用單據之正本，可見系爭旅程更改保險並非定額保險，而須由被保險人提出單據說明其於海外旅行期間有因旅程變更所致額外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並以60,000元或100,000元為理賠上限。惟前開旅行更改之海上巡遊期間既係由郵輪公司繼續提供住宿及交通，及給予每位乘客50美元之船上消費金，已難認原告等26人有因此增加何等交通或住宿費用，其等亦未提出任何相關交通或住宿之單據以實其說，實無從認定其等主張有理。
　⑶原告等26人雖主張被告之保險業務員於原告等26人投保前，有告知原告癸○○系爭不便險之承保範圍包含遊輪，且一旦取消旅程直接理賠60,000元等語，並舉雙方間之對話紀錄為憑（見本院卷第449至463頁）。惟查，於系爭保險契約生效前，被告保險業務員於112年7月29日即明確告知原告癸○○郵輪行程不包含在系爭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內，並檢附相關理賠部人員意見及契約條款，表明其等得於112年8月1日取消投保申請，且敘明航班如係於出發前取消，被告亦不會理賠，復逐一致電原告等26人說明上情，此有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77至497頁），原告等26人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亦未爭執，堪信上情為真，足見原告等26人於系爭保險契約生效前已知悉或可得而知前情，仍決意不取消投保申請，尚難僅憑此節即為有利原告等26人之認定。況縱認被告之保險業務員確有資訊傳達錯誤之情，但此仍無礙本件情事不符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1條、第24條所訂保險金給付條件之事實，至多僅係原告等26人得否因該業務員傳達錯誤保險商品內容而對被告或該業務員請求損害賠償之問題，此亦非本判決審理之範圍，併此指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21條、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寅○○等7人各10萬元、原告卯○○等15人各6萬元、原告辰○○等3人及原告癸○○各5萬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皆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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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黃筑筠  

            黃琮聖  

兼第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黃柏維  

兼第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及上 二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淵華  

原      告  謝欣弘  

            謝靖儀  

            謝鈺霈  

            范玫香  

            曾文陽  

            曾根發  

            蘇水仙  

            葉時孟  

            鄧恩昕  

            鄧恩朔  

上二人共同

法定代理人  鄧宇超  

            凌湘鈴  

兼上十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文渝  

原      告  宋狄豪  

            黃敬英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淵華  

原      告  顏翎安  

            顏愷靚  

            許宗鎰  

            許陳素綢

            許蕙蘭  

            許琇婷  

兼上 六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琇琁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代 理 人  劉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4 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取得訴訟能

    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

    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本件原告卯○○、宇○○分別為民國96年1月、00年0月生，有個

    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查（見不公開卷），其等於起訴

    時尚為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即其父母代理為訴訟行為

    。嗣原告卯○○、宇○○於本件訴訟繫屬中成年，法定代理人之

    代理權消滅，依上開規定，原告卯○○、宇○○於114年2月25日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465、467頁），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寅○○、卯○○、辰○○、乙○○、午○○、戌○○、天○○、亥○○、丙○○、甲○○、丁○○、申○○、酉○○、未○○、巳○○、己○○、地○○、宇○○、戊○○、辛○○○、壬○○、庚○○、癸○○、子○○、丑○○、宙○○（下合稱原告等26人）原訂於112年8月3日至同年8月8日參加歌詩達莎倫娜號郵輪旅遊行程（下稱系爭行程），並以其等本人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旅行綜合險」（保單號碼：050423CT2WB15488、050423CT2WB15068，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保險期間自112年8月2日23時59分起至112年8月8日23時59分止，承保範圍包含「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班機延誤保險」（下稱系爭延誤險）、「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旅程更改保險」（下稱系爭旅程更改保險，以上2保險合稱系爭不便險），其中就系爭旅程更改保險，原告寅○○、乙○○、戌○○、甲○○、巳○○、子○○、宙○○（下稱原告寅○○等7人）、癸○○之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未註明幣別者，均同）10萬元；原告卯○○、午○○、天○○、亥○○、丙○○、未○○、丁○○、己○○、地○○、宇○○、戊○○、辛○○○、壬○○、庚○○、丑○○（下稱原告卯○○等15人）之保險金額為6萬元；原告辰○○、申○○、酉○○就系爭旅程更改保險（下稱原告辰○○等3人）保險金額為5萬元，並經被告之保險業務員表明郵輪有在系爭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且一旦行程取消即可獲上開保險金額之理賠。嗣於系爭行程即將出發之際，因卡努颱風影響，致郵輪公司先於112年8月2日通知翌日停航，隨後於112年8月4日公告縮短航行期間並修改原訂之航線內容，並延誤至112年8月5日始可登船，更於行程期間臨時取消停靠石垣島港口，改為僅進行海上巡航，致原告等26人僅得停留於郵輪而產生額外消費，已符合系爭不便險之賠付條件。詎原告等26人檢具理賠文件向被告申請給付保險金，竟遭被告拒絕支付。為此，原告等26人爰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21條、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其中原告癸○○部分僅於保險金額5萬元範圍內為請求）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寅○○等7人各10萬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卯○○等15人各6萬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辰○○等3人及原告癸○○各5萬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系爭不便險係為填補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

    間遭受延誤及行程更改之損失，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

    條規範之定義，可知原告等26人於112年8月5日完成出境手

    續登船前，尚非海外旅行期間，且系爭延誤險亦僅適用於飛

    機之延誤，並不包含郵輪，均不符合保險理賠之條件。又系

    爭行程雖因受颱風影響，致原告等26人無法於原訂時間靠岸

    登船，復於登船後方取消停靠石垣島之計畫，惟原告等26人

    係以原價格40％之優惠參與系爭行程，並因取消停靠石垣島

    港口行程時，取得郵輪公司提供美金50元之消費抵扣金，且

    全程未離開郵輪持續使用系爭行程原有之服務，無增加任何

    交通、住宿費用之支出，則其等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4

    條規定，請求被告理賠增加之交通、住宿費用，亦無理由；

    況系爭不便險之旅程更改保險部分並非定額給付，原告等26

    人請求之金額皆為該保險理賠金額上限，自仍須由其等證明

    有實際損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等26人有以其等本人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不便險，並參與變更航線後之系爭行程等情，有歌詩達莎倫娜號郵輪通知、旅行綜合險保險單暨後附保單條款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至49、131至213頁）。惟原告等26人主張其等符合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所定之班機延誤、旅程更改情形，被告應給付保險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為：原告等26人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21條、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有無理由？茲分論如下：　

　㈠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2款、第3款、第5款規定：「（

    用詞定義）本保險契約之用詞定義如下：公共交通工具：

    係指領有營業執照及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路）線，具

    有固定場站、固定班次（含事先公告之加開班次），以大眾

    運輸為目的，提供不特定旅客運送服務之水上、路上或空中

    交通工具；海外旅行期間：係指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期

    間內，被保險人實際進行海外旅程之期間，自被保險人完成

    出境手續離開中華民國出境證照查驗櫃台之時起，至下列較

    先屆至者之時止：㈠被保險人完成入境手續通過中華民國入

    境證照查驗櫃台之時㈡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期間屆滿之時；

    定期航班：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路）線，具有固

    定場站、固定班次（含事先公告之加開班次），提供不特定

    旅客運送服務之班機」。

　㈡又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三章「班機延誤保險（定額型）」

    第21條規定：「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內，以乘客

    身分所搭乘之定期航班較預定出發時間延誤4小時以上者，

    本公司（即被告）依本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

    ；對於班機延誤之理賠金額，每滿4小時本公司依保險單首

    頁所載之『班機延誤保險金額』定額給付『班機延誤保險金』，

    但每次事故最高給付金額以保險單首頁所載保險金額為限，

    保險期間內以給付二次事故為限；班機延誤期間之計算，自

    預定搭乘班機之預定出發之時起，至實際出發之時或第一班

    替代班機出發之時止。但被保險人因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搭

    乘第一班替代班機或替代轉接班機者，則班機延誤期間計算

    至次一班替代班機出發之時止。因前班班機延誤所致錯過轉

    接班機之延誤與前班班機延誤視為同一延誤事故；第一項之

    定期航班因故取消而未安排替代班機，且被保險人於保險期

    間內自行安排替代班機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

    保險人負理賠之責」；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四章「旅程更

    改保險」第2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

    期間內，因下列事故致被保險人必須更改其預定旅程因而所

    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本公司（即被告）依本保險契約之

    約定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預定搭乘之公共交通工具業

    者之受僱人罷工、或預定前往之地點發生戰爭、暴動、民眾

    騷擾、天災；前項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以被保險人原

    預定之交通及住宿同等級之費用為限，惟應扣除可由旅館業

    者、交通工具業者、旅行社或其他提供旅行、住宿業者處獲

    得之退款或非貨幣形式償還之等值金額」。

　㈢再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

    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

    原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另按解釋契約，固須

    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

    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

    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873號判決意

    旨參照）。是保險契約雖有其特殊性，但仍屬契約之一種，

    應適用一般契約解釋原則，依前說明，於契約文字明確時，

    即應適用文義解釋；僅於契約文義不明，於窮盡各種解釋方

    法後仍有疑義時，始得依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為有利於

    被保險人之解釋。

　㈣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是以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

    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原告

    等26人主張被告應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

　　乃被告所爭執，即應由原告等26人就其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

    責任。

　㈤經查：　

　⒈原告等26人請求系爭行程延誤之保險金部分：

　⑴系爭行程原訂112年8月3日至8日從基隆港出發，預計停靠長

    崎、釜山等地，嗣因受卡努颱風影響，郵輪公司於112年8月

    2日通知翌日停航後，於112年8月4日公告乘客可選擇退費，

    或以優惠價格改依調整後航線繼續參加至112年8月5日至8日

    之行程，修改後之行程係延至112年8月5日登船等情，有歌

    詩達莎倫娜號郵輪通知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3至47頁），

    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固堪認定。惟觀諸系爭不便險保單關於

    系爭延誤保險之名稱已明載為「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

    班機』延誤保險」（見本院卷第131、171頁），且系爭不便

    險保單條款第21條亦係以乘客搭乘「定期航班」、「班機」

    為其適用要件，佐參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5款之定義

    規定，「定期航班」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線，具有

    固定場站、固定班次，提供不特定旅客運送服務之「班機」

    ，則被告辯稱系爭延誤險之承保範圍僅限班機之延誤，不包

    含遊輪等語，即非全然無據。原告等26人雖主張應為有利被

    保險人之契約解釋，認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1條所謂定期

    航班包含郵輪云云，然班機與郵輪顯為不同之交通工具，前

    開契約文字均已指明針對為班機延誤之情形，並無不明確之

    處，依前說明，尚無保險法第54條第2項適用之餘地，即無

    從逕予擴張解釋該規定適用於郵輪，是原告等26人前開主張

    ，要難認有據。

　⑵至被告雖稱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1條係於「海外旅行期間

    」所產生之班機遲延始有適用，惟該條第1項係規定「被保

    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內……」，通觀該條其他文字亦未

    見限於海外旅行期間之班機延誤，被告此部分容有誤會，附

    此敘明。

　⒉原告等26人請求系爭行程更改之保險金部分：　　

　⑴觀諸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4條第1項規定，其承保範圍係被

    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內，因保險事故致其必須更改其

    預定旅程因而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而依系爭不便險保

    單條款第3條第3款規定，所謂「海外旅行期間」係指於保險

    契約所載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實際進行海外旅程之期間，

    即自被保險人完成出境手續離開中華民國出境證照查驗櫃台

    之時起，至被保險人完成我國入境手續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時

    止（以先屆期者為準）。查，系爭行程經郵輪公司於112年8

    月2日通知翌日停航，並於112年8月4日公告乘客可選擇全額

    退費或以優惠價參與修改行程等情，業如前述，此時原告等

    26人既尚未辦理出境程序離開我國，即非「海外旅行期間」

    ，自不符前開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之規定，原告等26人之此

    部分請求，顯無理由。

　⑵又查，原告等26人選擇參加修正航線之行程，包含於112年8

    月5日自基隆港出發海上巡遊，於112年8月7日登陸日本石垣

    島約11小時後，於112年8月8日由基隆港回國，此有歌詩達

    莎倫娜號郵輪通知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3至47頁）。嗣其

    等於112年8月5日登船出境我國後，郵輪公司復因颱風影響

    港口之正常營運，於同年8月6日通知取消停靠石垣島，改為

    海上巡遊，並提供每人50美元之郵輪上消費抵用金乙節，亦

    有該公司之通知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9頁）。則於原告等

    26人之海外旅行期間確有上開未能登陸石垣島之旅程變更情

    事。然系爭旅程更改保險名為「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旅

    程更改保險」，並無任何定額保險之標記，其保單之承保範

    圍及保險金額係記載為「保期內最高60,000元」、「保期內

    最高100,000元」（見本院卷第131、171頁），參諸系爭不

    便險保單條款第24條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得請求所增加之

    交通或住宿費用，以其原預定之交通及住宿同等級之費用為

    限，且應扣除自交通工具業者處所獲得之退款或其他形式償

    還之等值金額；再依第26條規定，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亦

    須檢附費用單據之正本，可見系爭旅程更改保險並非定額保

    險，而須由被保險人提出單據說明其於海外旅行期間有因旅

    程變更所致額外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並以60,000元或10

    0,000元為理賠上限。惟前開旅行更改之海上巡遊期間既係

    由郵輪公司繼續提供住宿及交通，及給予每位乘客50美元之

    船上消費金，已難認原告等26人有因此增加何等交通或住宿

    費用，其等亦未提出任何相關交通或住宿之單據以實其說，

    實無從認定其等主張有理。

　⑶原告等26人雖主張被告之保險業務員於原告等26人投保前，

    有告知原告癸○○系爭不便險之承保範圍包含遊輪，且一旦取

    消旅程直接理賠60,000元等語，並舉雙方間之對話紀錄為憑

    （見本院卷第449至463頁）。惟查，於系爭保險契約生效前

    ，被告保險業務員於112年7月29日即明確告知原告癸○○郵輪

    行程不包含在系爭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內，並檢附相關理賠

    部人員意見及契約條款，表明其等得於112年8月1日取消投

    保申請，且敘明航班如係於出發前取消，被告亦不會理賠，

    復逐一致電原告等26人說明上情，此有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

    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77至497頁），原告等26人就此證據

    之形式真正亦未爭執，堪信上情為真，足見原告等26人於系

    爭保險契約生效前已知悉或可得而知前情，仍決意不取消投

    保申請，尚難僅憑此節即為有利原告等26人之認定。況縱認

    被告之保險業務員確有資訊傳達錯誤之情，但此仍無礙本件

    情事不符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1條、第24條所訂保險金給

    付條件之事實，至多僅係原告等26人得否因該業務員傳達錯

    誤保險商品內容而對被告或該業務員請求損害賠償之問題，

    此亦非本判決審理之範圍，併此指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21條、第2

    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寅○○等7人各10萬元、原告卯○○

    等15人各6萬元、原告辰○○等3人及原告癸○○各5萬元，及均

    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皆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78號

原      告  黃筑筠  

            黃琮聖  

兼第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黃柏維  

兼第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及上 二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淵華  

原      告  謝欣弘  

            謝靖儀  

            謝鈺霈  

            范玫香  

            曾文陽  

            曾根發  

            蘇水仙  

            葉時孟  

            鄧恩昕  

            鄧恩朔  

上二人共同

法定代理人  鄧宇超  

            凌湘鈴  

兼上十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文渝  

原      告  宋狄豪  

            黃敬英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淵華  

原      告  顏翎安  

            顏愷靚  

            許宗鎰  

            許陳素綢

            許蕙蘭  

            許琇婷  

兼上 六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琇琁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代 理 人  劉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4 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卯○○、宇○○分別為民國96年1月、00年0月生，有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查（見不公開卷），其等於起訴時尚為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即其父母代理為訴訟行為。嗣原告卯○○、宇○○於本件訴訟繫屬中成年，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依上開規定，原告卯○○、宇○○於114年2月2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465、46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寅○○、卯○○、辰○○、乙○○、午○○、戌○○、天○○、亥○○、丙○○、甲○○、丁○○、申○○、酉○○、未○○、巳○○、己○○、地○○、宇○○、戊○○、辛○○○、壬○○、庚○○、癸○○、子○○、丑○○、宙○○（下合稱原告等26人）原訂於112年8月3日至同年8月8日參加歌詩達莎倫娜號郵輪旅遊行程（下稱系爭行程），並以其等本人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旅行綜合險」（保單號碼：050423CT2WB15488、050423CT2WB15068，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保險期間自112年8月2日23時59分起至112年8月8日23時59分止，承保範圍包含「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班機延誤保險」（下稱系爭延誤險）、「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旅程更改保險」（下稱系爭旅程更改保險，以上2保險合稱系爭不便險），其中就系爭旅程更改保險，原告寅○○、乙○○、戌○○、甲○○、巳○○、子○○、宙○○（下稱原告寅○○等7人）、癸○○之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未註明幣別者，均同）10萬元；原告卯○○、午○○、天○○、亥○○、丙○○、未○○、丁○○、己○○、地○○、宇○○、戊○○、辛○○○、壬○○、庚○○、丑○○（下稱原告卯○○等15人）之保險金額為6萬元；原告辰○○、申○○、酉○○就系爭旅程更改保險（下稱原告辰○○等3人）保險金額為5萬元，並經被告之保險業務員表明郵輪有在系爭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且一旦行程取消即可獲上開保險金額之理賠。嗣於系爭行程即將出發之際，因卡努颱風影響，致郵輪公司先於112年8月2日通知翌日停航，隨後於112年8月4日公告縮短航行期間並修改原訂之航線內容，並延誤至112年8月5日始可登船，更於行程期間臨時取消停靠石垣島港口，改為僅進行海上巡航，致原告等26人僅得停留於郵輪而產生額外消費，已符合系爭不便險之賠付條件。詎原告等26人檢具理賠文件向被告申請給付保險金，竟遭被告拒絕支付。為此，原告等26人爰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21條、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其中原告癸○○部分僅於保險金額5萬元範圍內為請求）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寅○○等7人各10萬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卯○○等15人各6萬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辰○○等3人及原告癸○○各5萬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系爭不便險係為填補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遭受延誤及行程更改之損失，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規範之定義，可知原告等26人於112年8月5日完成出境手續登船前，尚非海外旅行期間，且系爭延誤險亦僅適用於飛機之延誤，並不包含郵輪，均不符合保險理賠之條件。又系爭行程雖因受颱風影響，致原告等26人無法於原訂時間靠岸登船，復於登船後方取消停靠石垣島之計畫，惟原告等26人係以原價格40％之優惠參與系爭行程，並因取消停靠石垣島港口行程時，取得郵輪公司提供美金50元之消費抵扣金，且全程未離開郵輪持續使用系爭行程原有之服務，無增加任何交通、住宿費用之支出，則其等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理賠增加之交通、住宿費用，亦無理由；況系爭不便險之旅程更改保險部分並非定額給付，原告等26人請求之金額皆為該保險理賠金額上限，自仍須由其等證明有實際損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等26人有以其等本人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不便險，並參與變更航線後之系爭行程等情，有歌詩達莎倫娜號郵輪通知、旅行綜合險保險單暨後附保單條款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至49、131至213頁）。惟原告等26人主張其等符合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所定之班機延誤、旅程更改情形，被告應給付保險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為：原告等26人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21條、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有無理由？茲分論如下：　

　㈠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2款、第3款、第5款規定：「（用詞定義）本保險契約之用詞定義如下：公共交通工具：係指領有營業執照及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路）線，具有固定場站、固定班次（含事先公告之加開班次），以大眾運輸為目的，提供不特定旅客運送服務之水上、路上或空中交通工具；海外旅行期間：係指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實際進行海外旅程之期間，自被保險人完成出境手續離開中華民國出境證照查驗櫃台之時起，至下列較先屆至者之時止：㈠被保險人完成入境手續通過中華民國入境證照查驗櫃台之時㈡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期間屆滿之時；定期航班：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路）線，具有固定場站、固定班次（含事先公告之加開班次），提供不特定旅客運送服務之班機」。

　㈡又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三章「班機延誤保險（定額型）」第21條規定：「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內，以乘客身分所搭乘之定期航班較預定出發時間延誤4小時以上者，本公司（即被告）依本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對於班機延誤之理賠金額，每滿4小時本公司依保險單首頁所載之『班機延誤保險金額』定額給付『班機延誤保險金』，但每次事故最高給付金額以保險單首頁所載保險金額為限，保險期間內以給付二次事故為限；班機延誤期間之計算，自預定搭乘班機之預定出發之時起，至實際出發之時或第一班替代班機出發之時止。但被保險人因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搭乘第一班替代班機或替代轉接班機者，則班機延誤期間計算至次一班替代班機出發之時止。因前班班機延誤所致錯過轉接班機之延誤與前班班機延誤視為同一延誤事故；第一項之定期航班因故取消而未安排替代班機，且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自行安排替代班機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四章「旅程更改保險」第2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內，因下列事故致被保險人必須更改其預定旅程因而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本公司（即被告）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預定搭乘之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受僱人罷工、或預定前往之地點發生戰爭、暴動、民眾騷擾、天災；前項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以被保險人原預定之交通及住宿同等級之費用為限，惟應扣除可由旅館業者、交通工具業者、旅行社或其他提供旅行、住宿業者處獲得之退款或非貨幣形式償還之等值金額」。

　㈢再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另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87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保險契約雖有其特殊性，但仍屬契約之一種，應適用一般契約解釋原則，依前說明，於契約文字明確時，即應適用文義解釋；僅於契約文義不明，於窮盡各種解釋方法後仍有疑義時，始得依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

　㈣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是以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原告等26人主張被告應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

　　乃被告所爭執，即應由原告等26人就其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

　㈤經查：　

　⒈原告等26人請求系爭行程延誤之保險金部分：

　⑴系爭行程原訂112年8月3日至8日從基隆港出發，預計停靠長崎、釜山等地，嗣因受卡努颱風影響，郵輪公司於112年8月2日通知翌日停航後，於112年8月4日公告乘客可選擇退費，或以優惠價格改依調整後航線繼續參加至112年8月5日至8日之行程，修改後之行程係延至112年8月5日登船等情，有歌詩達莎倫娜號郵輪通知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3至4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固堪認定。惟觀諸系爭不便險保單關於系爭延誤保險之名稱已明載為「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班機』延誤保險」（見本院卷第131、171頁），且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1條亦係以乘客搭乘「定期航班」、「班機」為其適用要件，佐參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5款之定義規定，「定期航班」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線，具有固定場站、固定班次，提供不特定旅客運送服務之「班機」，則被告辯稱系爭延誤險之承保範圍僅限班機之延誤，不包含遊輪等語，即非全然無據。原告等26人雖主張應為有利被保險人之契約解釋，認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1條所謂定期航班包含郵輪云云，然班機與郵輪顯為不同之交通工具，前開契約文字均已指明針對為班機延誤之情形，並無不明確之處，依前說明，尚無保險法第54條第2項適用之餘地，即無從逕予擴張解釋該規定適用於郵輪，是原告等26人前開主張，要難認有據。

　⑵至被告雖稱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1條係於「海外旅行期間」所產生之班機遲延始有適用，惟該條第1項係規定「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內……」，通觀該條其他文字亦未見限於海外旅行期間之班機延誤，被告此部分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⒉原告等26人請求系爭行程更改之保險金部分：　　

　⑴觀諸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4條第1項規定，其承保範圍係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內，因保險事故致其必須更改其預定旅程因而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而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3款規定，所謂「海外旅行期間」係指於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實際進行海外旅程之期間，即自被保險人完成出境手續離開中華民國出境證照查驗櫃台之時起，至被保險人完成我國入境手續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時止（以先屆期者為準）。查，系爭行程經郵輪公司於112年8月2日通知翌日停航，並於112年8月4日公告乘客可選擇全額退費或以優惠價參與修改行程等情，業如前述，此時原告等26人既尚未辦理出境程序離開我國，即非「海外旅行期間」，自不符前開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之規定，原告等26人之此部分請求，顯無理由。

　⑵又查，原告等26人選擇參加修正航線之行程，包含於112年8月5日自基隆港出發海上巡遊，於112年8月7日登陸日本石垣島約11小時後，於112年8月8日由基隆港回國，此有歌詩達莎倫娜號郵輪通知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3至47頁）。嗣其等於112年8月5日登船出境我國後，郵輪公司復因颱風影響港口之正常營運，於同年8月6日通知取消停靠石垣島，改為海上巡遊，並提供每人50美元之郵輪上消費抵用金乙節，亦有該公司之通知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9頁）。則於原告等26人之海外旅行期間確有上開未能登陸石垣島之旅程變更情事。然系爭旅程更改保險名為「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旅程更改保險」，並無任何定額保險之標記，其保單之承保範圍及保險金額係記載為「保期內最高60,000元」、「保期內最高100,000元」（見本院卷第131、171頁），參諸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4條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得請求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以其原預定之交通及住宿同等級之費用為限，且應扣除自交通工具業者處所獲得之退款或其他形式償還之等值金額；再依第26條規定，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亦須檢附費用單據之正本，可見系爭旅程更改保險並非定額保險，而須由被保險人提出單據說明其於海外旅行期間有因旅程變更所致額外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並以60,000元或100,000元為理賠上限。惟前開旅行更改之海上巡遊期間既係由郵輪公司繼續提供住宿及交通，及給予每位乘客50美元之船上消費金，已難認原告等26人有因此增加何等交通或住宿費用，其等亦未提出任何相關交通或住宿之單據以實其說，實無從認定其等主張有理。

　⑶原告等26人雖主張被告之保險業務員於原告等26人投保前，有告知原告癸○○系爭不便險之承保範圍包含遊輪，且一旦取消旅程直接理賠60,000元等語，並舉雙方間之對話紀錄為憑（見本院卷第449至463頁）。惟查，於系爭保險契約生效前，被告保險業務員於112年7月29日即明確告知原告癸○○郵輪行程不包含在系爭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內，並檢附相關理賠部人員意見及契約條款，表明其等得於112年8月1日取消投保申請，且敘明航班如係於出發前取消，被告亦不會理賠，復逐一致電原告等26人說明上情，此有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77至497頁），原告等26人就此證據之形式真正亦未爭執，堪信上情為真，足見原告等26人於系爭保險契約生效前已知悉或可得而知前情，仍決意不取消投保申請，尚難僅憑此節即為有利原告等26人之認定。況縱認被告之保險業務員確有資訊傳達錯誤之情，但此仍無礙本件情事不符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21條、第24條所訂保險金給付條件之事實，至多僅係原告等26人得否因該業務員傳達錯誤保險商品內容而對被告或該業務員請求損害賠償之問題，此亦非本判決審理之範圍，併此指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不便險保單條款第3條、第21條、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寅○○等7人各10萬元、原告卯○○等15人各6萬元、原告辰○○等3人及原告癸○○各5萬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皆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